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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重庆哈曼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方）      致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乙方）                                       
联系人：高彬                                   联系人：        黄倩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365号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瑞辰国际中心              
联系电话：18580709255                          联系电话：      13381132989                 
日期：2017年11月27日                         日   期：  2017年11月27日        

事由：关于贵公司 2017年12月4日和12月5日会议合同                                     

感谢你选择重庆哈曼酒店举办贵司活动，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乙方在甲方举办会议事宜，达成如下具体预定合同：相关条款请参见合同。
     
概述：
本合同包括客房、餐饮、会议活动安排，以及付款说明等，详情如下：
 
	日期


                                                                                                    
第一部分：会议
	
	时间
	地点
	会议人数
	台型
	价格（ 净价）
	超时费（净价）

	2017.12.04
	08:00-12:00
14：00-18:00
	三楼V12-16-18
	10人
	课桌式
	4000元
	900元/小时

	2017.12.05
	08:00-12:00
14：00-18:00
	三楼V12-16-18
	10人
	课桌式
	4000元
	900元/小时

	备注：使用2个投影仪收费500元。
      2017.12.4用餐80元每位，茶歇58元每位，上下午各一次，共计9位。（1764元）
      2017.12.5用餐80元每位，茶歇58元每位，上下午各一次，共计9位。（1764元）



我们很高兴为您提供如下免费设施及服务：
1. 会场的灯光音响设备服务，话筒、纸、笔。
2. 提供会议签到台及会议指示牌（需公司在会议前三天提供指示牌内容）。
3. 提供舞台、立式演讲台。

收费设备：
1、酒店制作台卡人民币5元/张（20张内免费）。
备注：
1、 上述所提及的全部费用均为折扣优惠后价格，不再享受其他任何优惠。
2、 如需彩排请提前联系甲方销售人员预约场地及时间，酒店根据会议及场地安排提供彩排时间，每次彩排酒店免费提供2小时的彩排时间，如超出2小时，则收取相应的超时费（根据彩排场地的场租来定），
3、乙方会务组将承担上述所提及的全部会议费用及其发生的相关费用。
4、进行场地布置时，相关单位及人员必须遵守酒店的规定，不影响酒店的正常营业；爱惜酒店的设施设备，如有损坏一律照价赔偿（请于会前提供搭建方案交酒店审核）。

                                                                                                   

第二部分：付款方式
1.会议期间价格对开会客人保密，直接跟康辉旅行社对接。
2.乙方在12月1日前将活动全款11528元支付至酒店对公账号，酒店收到付款后方可为贵司保留用餐及会议场所，房间须全额缴纳所定房房费，预付款不得退还及转让。如果洒店未按期收到定金将会解除相关预订，本合同解除。其他费用需在离店时以信用卡、支票或现金形式予以一次性结清。
3.公司付费：烦请确认活动的所有费用是公司支付或客人自付。
4.所有会议消费于会议结束后当天全部结清；如逾期未结清，将按未付金额加收5‰/天的滞纳金直至付清时止。
5.会议结束后，如有客人需续住请乙方会务组提前一天与销售人员联系。酒店确认可续住后，请客人到前台办理相关手续，所有在酒店的消费均由客人自付。如果因乙方会务组未与酒店销售人员联系续住，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会务组自行承担。
6.酒店账户：
单位名称：重庆哈曼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帐    号： 3100023109200048524
开户银行：重庆工商银行北滨路支行
温馨提示：
1、 场地布置：
（1）可提前自行布置宴会场地，具体入场时间请与会场负责人联系，联系人：高彬 ，电话：   18580709255，布场时间请控制在4小时以内（从布场人员入场时开始计算）；
（2）请通知布展公司提前在酒店前台交纳人民币5000元作为布展押金（1、5、6号厅3000元、2、3号连厅5000元），撤展完毕后方可在酒店前台退还押金。如在布展、撤展期间对酒店的设施设备造成损坏，需按酒店相关规定赔偿。由于布展公司未交布展押金而造成布展延迟，酒店不承担任何责任。酒店所有场地不允许使用冷焰火、蜡烛及一切产生热烟雾的明火，布置及会议活动中有任何涉及安全隐患或损害酒店利益的，酒店有权要求乙方更改方案或拒绝乙方进场执行此方案。如会议当天广告公司不顾酒店阻拦，强行使用，酒店有权及时采取灭烟、灭火相关安保措施及不退还场地保证金。
       （3）布展材料进场后，由布展公司负责材料安全保管，如有遗失酒店不承担保管责任。
（4）临时布展展架应牢固，如因装修质量原因发生安全事故，由布展公司承担一切后果。
（5）贵公司因布展所产生的人身意外伤亡事故、经济纠纷、名誉损害、知识产权纠纷等一切法律责任由贵公司自行承担。
（6）在活动期间给酒店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酒店将按修复成本收取费用。
（7）凡因本协议的履行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请乙方及时与甲方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无果，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出告诉。
 (8)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部分：取消或延期
1、乙方为保证本合同正常履行：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开会前10天乙方对会议日期作任何形式的调整或取消会议，酒店将收取乙方预计总消费金额的60%作为违约金；乙方开会前10天内（含10天）对会议日期作任何形式的调整或取消会议，酒店将收取乙方预计总消费金额的80%作为违约金；乙方开会前72小时内对会议日期作任何形式的调整或取消会议，酒店将收取乙方预计总消费金额的100%作为违约金。
2、乙方认可：如遇战争、自然灾害、流行疾病或政府征用等不可抗力因素而使酒店直接或间地不能履行义务，酒店将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因上述原因造成此合同无法按期履行，甲方有权通知乙方，并由双方具体协商延期举行或取消会议。

再次感谢您选择重庆哈曼酒店作为您的会议场所！

                                                                        
酒店会议负责人：        		                     乙方会议负责人：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单位签字（盖章）
日期：2017年  月    日				     		   日期：20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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